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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110 年 9 月 30 日科部綜字第 1100059928 號函修正 

三、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資格如下： 

(一)申請機構編制內之專任人員，且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公私立大專院校： 

(1)助理教授以上人員。 

(2)擔任講師職務滿三年，並有著作發表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或專

利技術報告專書。 

(3)具博士學位且受聘為助理研究員以上或相當資格之人員。 

(4)附屬醫院中擔任主治醫師滿二年或獲碩士學位從事研究工作滿三

年，並有著作發表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之醫藥相關人員。 

2.公私立研究機構： 

(1)副研究員、技正或相當副研究員資格以上人員。 

(2)具博士學位且受聘為助理研究員以上或相當資格之人員。 

(3)擔任主治醫師滿二年或獲碩士學位從事研究工作滿三年，並有著

作發表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之醫藥相關人員。 

3.醫療院所： 

(1)擔任主治醫師滿二年或獲碩士學位從事研究工作滿三年，並有著

作發表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之醫藥相關人員。 

(2)具博士學位且受聘為助理研究員以上或相當資格之人員。 

(二)已依相關法令辦理退休之人員： 

中央研究院院士、曾獲得教育部國家講座、學術獎或國家產學大師

獎、本部二次傑出研究獎、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

座或經本部認可之其他相當獎項，且申請機構於申請研究計畫函內敘

明願意提供相關空間及設備供其進行研究並負責一切行政作業者。 

(三)實施校務基金制度之學校，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

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聘任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符合第一款第一

目計畫主持人資格者。 

(四)私立大專院校比照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

人員實施原則遴聘規定所聘任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符合第一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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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計畫主持人資格者。 

(五)公立大專院校依公立大專校院稀少性科技人員遴用資格辦法遴用具

博士學位之核能及航太等二類稀少性科技人員。 

(六)公立醫療院所以醫療相關作業基金進用之非編制內專任主治醫師二

年以上或獲博士學位之專任研究人員從事研究工作二年以上，並有著

作發表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 

具有前項第一款資格，且依相關規定被借調之人員，得由原任職機構提

出申請。 

七、研究計畫經本部審查通過者，得於研究計畫執行期間核給研究主持費。 

整合型或本部規劃推動之研究計畫，其共同主持人未擔任本部其他專題

研究計畫主持人，得於研究計畫執行期間核給研究主持費。 

    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於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僅得支領一份研究主持

費。但執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或本部規劃推動之研究計畫所具領之研究

主持費、研究費或規劃費，不在此限。 

    支領研究主持費者，於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因赴國外短期研究、離職轉

任非本部補助機構或退休等因素，致無法執行研究計畫或資格不符第三

點規定者，申請機構應即停止核發研究主持費，並將該款項繳回本部。

但報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計畫主持人如依規定借調至政府機關擔任政務人員、立法委員或駐外單

位任職人員，於借調前已執行本部研究計畫並已核給研究主持費者，於

擔任政務人員、立法委員及駐外單位任職人員期間不得支領研究主持

費，申請機構應將該研究主持費繳回本部；於擔任政務人員、立法委員

及駐外單位任職人員期間依規定申請本部研究計畫且經審查通過者，不

核給於擔任政務人員、立法委員及駐外單位任職人員期間之研究主持

費，已核給者，申請機構應將該研究主持費繳回本部。 

十、申請機構應依本部規定之期限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但符合下列規

定者，得以隨到隨審方式提出： 

(一)申請機構新聘任人員或現職人員，其資格符合規定，且從未申請本部

研究計畫者，得於起聘之日、獲博士學位之日或符合第三點計畫主持

人資格之日起三年內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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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申請本部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於外國任教或從事研究服務滿一

年以上，受延聘歸國服務且返國服務後未申請本部研究計畫者，得於

起聘之日起一年內提出。 

(三)借調至政府機關之駐外單位任職人員，於歸建後未申請本部研究計畫

者，得於歸建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 

(四)借調至中央機關擔任政務首長及立法委員，得於歸建之日起六個月內

提出。 

(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計畫主持人，且無執行本部研究計畫者，得檢附

有效證明文件。 

(六)經醫師診斷確認懷孕事實起至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之連續期間內，且

無執行本部研究計畫者，得檢附足資證明懷孕或生育事實證明文件。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以申請ㄧ件為限；第五款、第六款每年得申請一件，

於前一計畫執行期滿前三個月內，亦得提出申請。 

前項各類申請案已進入實質審查程序後經申請機構撤回者，不得再提出

申請。 

本部規劃推動之任務或目標導向研究計畫，另依規定之申請期限辦理。 

十二、計畫主持人於同一年度內申請、執行二件以上研究計畫者，應於計畫

申請書內列明優先順序，且多年期研究計畫順序應優先於新申請案，本

部依件數逐級從嚴審查。 

借調至中央機關擔任政務首長、立法委員及駐外單位任職人員，同一年

度內以執行一件研究計畫為限，任職期間每年執行計畫經費不得超過任

職時執行中計畫經費總額。 

十七、研究計畫經核定補助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不得任意變更，但有下

列情形，並於執行期間內檢具相關資料報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一)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因故致未能執行計畫或資格不符第三點規

定者，除情形特殊經本部同意得繼續執行外，須辦理計畫註銷、終止、

暫停執行、移轉至新任職機構、更換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 

(二)依本部規定須事先報本部同意之經費用途變更、流用或追加。 

(三)執行期間變更。除特殊情形者外，延長期間最多以一年為限；延長期

間內所需費用，不另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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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借調至中央機關擔任政務首長、立法委員及駐外單位任職人員，如不

符第十二點第二項規定者，應於到職日起三個月內，由原任職機構向

本部提出計畫變更。 

依前項第一款申請移轉至新任職機構繼續執行者，應由原任職機構檢附

新任職機構之聘函影本向本部申請，經本部同意後辦理移轉。 


